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与实施办法
一、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原则
1．教学工作量的计算以每学期由教务处审核的教学计划为依据，对教学计划没有列出或未经批准开设的课程不予统计。

2．教学工作量的核定不区分职称的高低，不附加职称系数。

3．根据不同专业课程的课型特点，理论教学和实践性环节教学工作量分类计算，保证各课程间的相对平衡。
4. 工作量的计算由教师个人申报，学院办公室进行审核。
5. 教学工作量中包含授课、批改作业、答疑等。
二、教学工作量分类计算

1．授课工作量

授课工作量包括备课、授课、答疑、作业批改等。

授课工作量= 计划授课学时×K （K为课程系数）
表1  课程与K的对应关系
	课 程 类 型
	单班K
	两个班合班K
	三个班合班K

	普通课程
	1.1
	1.6
	1.9

	新开课程
	1.2
	1.7
	2.0


有关说明：

（1）新开课程系指专业系根据教学改革的需要而在培养方案中新设的课程；新开课程在开课前由专业系认定，计算工作量时需教师本人提出申请，专业系审批后报办公室备案。

（2）公共选修课按学校计算方法执行。
2. 课程设计工作量
指导课程设计工作量包括备课、拟题、辅导、批改设计、答辩及考核。

课程设计工作量=计划周数×12×班级数
3. 实习工作量（包括校内外实习）
指导实习工作量包括联系实习地点、准备实习指导书和其它事宜，带队实习，批改实习报告，考核实习成绩。

实习工作量=学分数×10×班级数
4.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量

指导毕业设计（论文）包括拟题、编写任务书、指导设计（论文）、审阅设计（论文）及评定平时成绩。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量=周数×学生数

说明：周数是指培养计划上规定的设计周数。
5．实验（实践）教学工作量

实验（实践）教学工作量是指完成教学培养计划内实验（实践）教学任务的工作量，主要包括备课、实验（实践）准备、指导实验（实践）、批改实验（实践）报告等工作。
实验（实践）工作量=计划学时数×班级数×批次系数×类型系数
表2  实验项目类型系数
	项目类型
	普通实验
	设计和综合性
	研究、创新性
	校企共建

	类型系数
	1
	1.1
	1.2
	1.2


表3  实验批次系数

	批次
	一批
	二批
	三批及以上

	系数
	1
	1.3
	1.5


说明：

（1）计划学时数是指任务书上对应的实验（实践）学时数；

（2）要求基础课实验1～2人/组，专业课实验不超过6人/组；
（3）批次系数是指以班为单位每个实验的批次；

（4）类型系数指实验的类型，其鉴定由学院负责，非普通实验计算工作量时需教师本人提出申请，并提供证明材料。
三、其他
 1．2020年开始，因出国、挂职等原因无法完成当年额定工作量的教师，必须在三年内补足未完成的额定工作量。
2. 每位教师有义务完成每学期学院安排的监考任务，1次监考按1学时计算，但是不计入额定工作量。
3. 承担未经学院同意的外学院的教学任务，一律不计入额定工作量。
4. 因学院调整，2019年未完成额定工作量的教师必须在2020年补齐。
    工作量计算办法自2019年1月起开始执行，未尽事宜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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